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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用于土壤修复和改良的生物质炭类材料

生产质量控制技术规范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编制说明

一、目的意义

我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堪忧，部分地区污染较为严重，耕地污染

导致的土地资源稀缺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土壤污染问题关系

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关系美丽中国建设，保护好土壤环境是推进生态

文明建设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内容。

目前国内市场有多种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销售，但国家和

相应行业对于这类材料的质量、生产技术规范还没有切实的要求标准。

截止目前并没有针对生物质炭类材料的生产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化的

材料。相关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的缺乏不利于该类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

良材料生产行业的发展。

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是一类广泛用于改善土壤物理、化学

和（或）生物性状且无公害的物料。适用于不同程度地改良土壤结构、

调节土壤酸度、改善土壤水分状况或修复部分污染土壤。随着经济和

社会的发展，稀缺的土地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，对

污染土地进行修复和利用是解决用地紧缺的主要途径。制定生物质炭

类修复材料生产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的标准，意味着生物质炭类材料的

质量把控更加规范和成熟，为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的发展提供

了必要的依据。但目前国家、行业均缺乏相应的标准和技术规范，缺

乏对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生产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化的标准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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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于土壤修复行业的健康发展，不利于生物质炭类材料新技术、新产

品和新工艺推广利用；不能用定量的方法科学地评定各种材料和构件

的质量，不利于合理地控制并科学地评定生物质炭类材料质量，并为

科学使用提供客观依据。因此，需要结合现有的实践经验与已有相关

标准，制定一部规范、合理、科学的生物质炭类材料生产质量控制技

术的标准指导生产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化工作。

本标准的制定将会科学合理的解决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的

科学化和规模化生产。在这个流程体系中，对各个环节进行规范化对

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的生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从生产到应

用离不开健全的工艺标准体系，当下技术指南的缺失可能会导致生产

过程中的层次不一，标准的制定能有效对技术进行统一化的管理。同

时，标准的制定在市场层面上也一定程度能满足较为广大企业和用户

的需求，这两者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相互促进的模式。因此，在目

前标准缺失的情况下，可能会阻碍针对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的

有效更新和发展。本标准针对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生产质量控

制技术进行规范，根据标准能够有效解决政府与行业监管部门目前面

临的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生产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缺失问题，有

效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二、任务来源

2023 年 9月江苏省农学会发布《关于征集 2023 年江苏省农学会

团体标准（第三批）立项项目的通知》。南京理工大学为标准编制承

担单位，南京农业大学，江苏省农业科学院、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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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研究所，南京大学，南京市耕地质量保护站，江苏太湖地区农业

科学研究所，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，中科土壤环境科技（江苏）有

限公司，南京市栖霞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，江苏天象生物科技有

限公司，江苏全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，南京宁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，

嘉兴桐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，泰州市北青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组成标准

编制组。

三、编制过程

（一）资料收集阶段

时间：2023 年 3月——2023 年 5 月。

工作安排：

1 收集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、生物质炭制备、土壤修复/

改良剂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与规范；

2 收集与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相关的技术标准、规范、要

求等技术资料。

（二）调查研究与分析阶段

时间：2023 年 5月——2023 年 7 月

工作安排：

1 编制标准大纲与有关要求，明确标准编制组人员分工。

2 编制标准编制工作方案。

3 研究分析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与

规范，全面了解相关生产、施用的要求。

4 调查研究江苏省内农田土壤修复/改良案例，重点关注有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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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添加的的典型案例，重点分析其施用后的安全

性，以及重金属污染治理、土壤性状改良的能力。

5 取证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的安全保障工作在江苏省内的

实施成效，总结成功案例的技术要求。分析其推广应用可行性、成熟

性、先进性，佐证其创造的生态、社会与经济效益。

（三）标准编制

时间：2023 年 8月——2023 年 9 月

自从 2023 年 8 月，成立标准编制组，确定了主要标准制定原则、

制定大纲、人员分工、进度计划以及实施方案，确定《生物质炭类修

复和改良材料生产质量控制技术规范》标准框架。

编制组依据标准编制实施方案及职责分工，通过资料收集、调查

研究与分析等工作，结合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生产质量控制技

术规程中面临的技术问题，认真开展了标准初稿的编制工作，于 2023

年 9月完成了标准初稿的编制。

（四）标准研讨

时间：2023 年 9月——2024 年 2 月

拟进行研讨和专家咨询，发现标准初稿中存在的问题，获取相关

建议，标准编制组通过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和专家咨询，对标准的内容、

框架、格式等进行修改、补充和完善，并对标准内容进行了修改。

（五）征求意见

时间：2024 年 2月——2024 年 4 月

广泛的征求意见，拟于2023年 2月 10日起至 2024年 4月 10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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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编制组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下发至江苏省农业农村、江苏省生

态环境各级行政主管部门、高校院、农用地土壤调理剂相关生产、检

验检测单位，以及农用地土壤修复/改良相关的勘查、设计、施工、

监理等单位。

（六）标准评审会阶段

计划 2023 年 4 月底，组织专家评审会。项标准编制组组长详细

介绍标准编制的背景和标准内容。与会委员就该标准的主要技术问题

给出建议。建议汇总及编制组答复情况汇总为《标准论证会建议及答

复汇总》。

四、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

本标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江苏

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、《农业废弃物制备生物质炭技术规程》

等的相关要求，以改良农用地土壤为宗旨，以保证农用地土壤调理剂

的安全施用为前提，以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的安全有效作用为

保障确定相关技术指标。

五、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的制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和《江苏省地质环境保护规定》等法律要求。

本标准在严格执行上述国家、行业与地方标准的基础上，结合江苏省

土壤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实际，对农业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技术规范

性提出的更高标准要求，是对国家、行业、地方相关标准的有效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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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实施推广建议

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。本标准规定了生物质炭类修复

/改良材料中生物质炭的原料选择、制备工艺及相关技术指标、质量

评估、检验方法和检验规则。从安全性和有效性两个方面，对生物质

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的各项指标做了要求，针对性地关注了生物质炭

类修复/改良材料本身的安全添加以及有效功能。是对国家、行业、

地方相关标准的有效补充。有利于提高生物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安

全施用的全面性、规范性、先进性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因此，建议

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批准发布，用于指导和规范江苏省生物

质炭类修复/改良材料安全生产和使用的工作。

七、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说明

暂无。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2023 年 10 月经过专家评审，提出建议题目“生物质炭类修复和

改良材料生产质量控制技术规范”改为“用于土壤修复和改良的生物

质炭生产质量控制技术规程”。


